





醴农联〔2021〕2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醴陵市自然资源局
印发《关于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有关单位：
现将《关于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醴陵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5月28日



关于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有关决策部署，切实加强耕地保护，维护农村土地利用管理秩序，规范设施农业发展，防止“大棚房”问题死灰复燃，根据《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方案》(农农发〔2021〕5号)、《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严防“大棚房”问题反弹的实施意见》（湘农联〔2020〕13号）和农业农村部召开的“全国“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回头看”视频会议精神，决定5月至8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回头看”工作，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总结前段工作进展情况，对全市“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行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排查、再整改。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肃清理整治“大棚房”问题，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推动建立健全耕地保护监管长效机制，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营造良好环境。
二、清理整治范围
（一）预防整治问题反弹。为巩固整改成效，坚决杜绝假装、敷衍、表面整改，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相关镇（街道）加强对辖区内前阶段整改到位的“大棚房”问题进行常态化“回头看”，预防整改问题反弹，对已经出现反弹问题的要建档立号，及时清理整治。
（二）摸排新增“大棚房”问题。此次“回头看”集中整治三类问题。一是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违法违规建设与农业发展无关的设施；二是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住宅、餐饮、娱乐等非农设施；三是农业大棚看护房建设面积严重超标准［参照《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号）］。此外，由市人民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生态移民、扶贫搬迁、下岗职工再就业等设施农业项目，主要是看护房占地超标准或手续不完善问题的，按照“一事一议”原则整治整改。
三、工作安排
按照国家和省、市要求，我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治整改任务。各镇（街道）严格落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按照专项整治“回头看”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制定行动方案，细化工作职责，迅速组织推进查处和整改纠正。
（一）摸底排查阶段。从2021年5月下旬开始用2个月左右时间开展全面排查。镇（街道）在辖区内全面开展排查，按照“一镇一村一册，一棚一户一档”原则建立问题台账，形成排查清理报告，于2021年6月20日前报市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二）整治整改阶段。从2021年7月下旬开始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按照“回头看”方案和“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进行整改。市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领导小组采取暗访方式对“大棚房”问题进行跟踪问效、一追到底、加快整改进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对督查发现行动迟缓、推进不力、不作为、慢作为的及时跟进监督，做到现场发现、现场提醒、现场督促整改，情节严重的将交纪检部门问责追责。
8月15日前，各镇（街道）要在认真总结“回头看”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专题报告报市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道）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回头看”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严格属地管理，压实属地责任，特别是辖区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挂帅，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及时解决“回头看”中出现的问题，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整治取得实效和维护农村稳定。
（二）强化舆论引导。要强化政策宣讲，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媒体宣传、网络发动、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大棚房”违法案件查处的宣传报道，加强舆论宣传和政策宣讲，引导群众认清危害并自觉抵制，切实做好群众工作，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清理整改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切实履行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做好业务指导，形成合力；各镇（街道）要把排查和整治贯穿“回头看”全过程，深入查、彻底查，做到不漏报、不瞒报。要把整治作为“回头看”的重点任务，倒排工期，挂牌督战，坚决整治，做到不拖延、不回避、不敷衍。要讲究方式方法，把握政策，区分情况，依法依规，严格标准，避免工作筒单化、“一刀切”。
[bookmark: _GoBack]（四）严肃督导问责。在集中开展专项行动期间，要设立举报电话，建立举报制度，接受群众举报，接受舆论监督。对专项行动每一个环节，严肃认真督导，及时向社会通报。健全问责机制，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及时进行警示教育。
（五）建立长效机制。结合此次专项行动，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用途特殊管制措施，建立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有奖举报制度。镇（街道）采取“每月一巡查、每月一上报”方式(次月5日前上报)，健全完善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日常监管机制，构建设施农用地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在先、发现及时、制止有效、查处到位的防范整治长效监管机制，保障设施农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醴陵市“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协调推进小组举报电话：0731-23059318。
醴陵市“大棚房”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络员：
市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黄志斌 联系电话：0731-23059318
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赵  强 联系电话：0731-23220308

附件：1、醴陵市“大棚房”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各镇（街道）负责人员名单
2、 醴陵市“大棚房”问题“回头看”违规问题明细表



3、醴陵市“大棚房”问题“回头看”违规问题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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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醴陵市“大棚房”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各镇（街道）负责人员名单

	单    位
	分管领导
	职    务
	联系方式
	备    注

	
	
	
	
	

	单    位
	联络员
	职    务
	联系方式
	备    注

	
	
	
	
	





附件2
[bookmark: bookmark1]醴陵市“大棚房”问题“回头看”违规问题明细表
           镇（街道）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主体名称
	建设
地点
	用地总
面积
(亩）
	其中违规 建设面积 (亩）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问题类型
 (一、二、三）
	违规问题分类（在对应类型处填“V”）

	
	
	
	
	
	
	
	
	遗留未整改到位问题
	已整改到位改扩建反弹问题
	新建违规
问题

	
	
	
	
	
	
	
	
	
	
	

	
	
	
	
	
	
	
	
	
	
	

	
	
	
	
	
	
	
	
	
	
	


备注：违规建设面积是指：超过标准的建设面积、硬化面积、以及其他非农用途面积。
问题类型：Ⅰ.在各类农业园区内占用耕地或直接在耕地上违法违规建设非农设施，特别是别墅、休闲度假设施等；Ⅱ.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商品住宅；Ⅲ.建设农业大棚看护房严重超标准，甚至违法违规改变性质用途，进行住宅类经营性开发。

附件3
[bookmark: bookmark2]醴陵市“大棚房”问题“回头看”违规问题汇总表

           镇（街道）                                                                          年    月    日 
	问题类型
	核查项目
主体总数
(个）
	其中“回头看”发现问题类型及数量

	
	
	小计
	遗留未整改到位问题
	已整改到位 改扩建反弹问题
	新建违规问题

	
	
	个数
	面积（亩）
	个数
	面积（亩）
	个数
	面积（亩）
	个数
	面积（亩）

	一
	
	
	
	
	
	
	
	
	

	二
	
	
	
	
	
	
	
	
	

	三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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